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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项目负责人申请结项 

负责人需在平台上填写结项信息，上传最终成果全

文、总结报告、修改说明、最终成果简介、专家评审意

见、查重报告、经费开支明细账和经费预算回执等鉴定材

料，同时将在平台上下载打印的《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

项目鉴定申请表》和 3 套最终成 果报送至科研院社科处，

由科研院邮寄至省级社科管理部门。 

省级社科管理部门收到结项待办事项后，审核结项材料，并

为项目选取三位鉴定专家进行鉴定。省级社科管理单位首先电话

联系鉴定专家通知鉴定事宜，同时询问专家邮寄地址，并于线下

将纸质版最终成果邮寄给鉴定专家。鉴定专家收到成果后在规定

时间内审阅并在平台上填写鉴定意见和个人账户信息（此环节与

年度项目鉴定要求一致）。 

省级社科管理部门原则上在 2 个月内将专家鉴定意见在平

台上提交给全国社科工作办审核。通过鉴定的项目将进入出版环

节。对收到出版社提供出版证明或出版合同的项目，全国社科工

作办将办理结项。 


